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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墙体屋面材料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淮南市恒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长丰县耕耘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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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墙板

1 范 围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墙板的分类、规格尺寸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产品出厂、

标志、运输和贮存等。

文件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用烧结墙板的设计、生产、检测和应用等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板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板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42 砌墙砖试验方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9978.8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8 部分：非承重垂直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

GB/T 18968 墙体材料术语

GB/T 19889.3 声学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第 3 部分：建筑构件空气声隔声的实验室测量

GB/T 30100 建筑墙板试验方法

GB 55038 住宅项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96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烧结墙板 fired wall panel

以煤矸石、建筑渣土、页岩、江河湖淤泥或其他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经成型、干燥、焙烧而

制成或由烧结制品经粘结组装制造的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条型空心墙板，代号SB。

3.2 整体烧结墙板 overall fired wall panel

由处理后的原料经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制成的烧结墙板。

3.3 组合烧结墙板 assembled fired wall panel

由烧结砖或砌块经组装制造而制成的烧结墙板。

3.4 贯穿性裂缝 Penetrating crack

裂缝从板的上表面延伸到下表面，穿过整个板体，形成一个完整的贯穿路径。通常会影响烧结板

的结构完整性和使用功能。

4 分类、规格尺寸和标记

4.1 分类和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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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原材料分为：煤矸石烧结墙板(M)、页岩烧结墙板(Y)、固体废弃物烧结墙板(G)等。

按制造工艺分为：整体烧结墙板(Z)、组合烧结墙板(H)；

按用途分为：外墙板(W)、内墙板(N)；

a） 整体烧结墙板

b） 组合烧结墙板

注：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L——墙板长度；

B——墙板宽度；

T——墙板厚度；

1——板边；

2——板端；

3——榫头；

4——榫槽；

5——接缝槽。

图 1 烧结墙板外形示意图

4.2 规格尺寸

长度标志尺寸L，宜按100 mm递增，也可按50 mm递增，宜为2600 mm～3500 mm。

宽度标志尺寸B，宜按100 mm递增，常用尺寸为600 mm、900 mm。

厚度标志尺寸T，宜按10 mm递增，常用尺寸为90 mm、100 mm、120 mm、150 mm、180 mm、

200mm。

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技术指标应符合相近规格产品的要求。

4.3 标 记

烧结墙板的产品标记按产品代号、类别、原材料、长度、宽度、厚度和标准编号顺序编写。
示例：板长 2800mm、宽 600mm、厚 100mm 的组合烧结煤矸石内墙板，其标记为：

SB-H-M-N 2800×600×100 T/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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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尺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尺寸偏差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1 长度 ±3.0 mm

2 宽度 ±2.0 mm

3 厚度 ±2.0 mm

4 板面平整度 ≤2 mm

5 对角线差 ≤4 mm

6 侧向弯曲 ≤L/1000 mm

L——板长度。

5.2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外观质量

序号 项 目 指标

1 贯穿性裂缝 无

2 垂度差 ≤3mm

3 板面裂缝,长度为 50 mm～100 mm,宽度为 0.5 mm～1.0 mm ≤2 处/板

4 板面蜂窝气孔,直径为 5 mm～10 mm ≤3 处/板

5 缺棱掉角,长度×宽度为 25 mm ×10 mm～30 mm ×20 mm ≤2 处/板

注：序号 3、4、5 项中低于下限值的缺陷忽略不计，高于上限值的缺陷为不合格。

5.3 物理力学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物理力学性能

序号 项 目
不同板厚性能要求

（90）100mm 120mm 150mm 180mm 200mm

1 面密度/(kg/m²) ≤90 ≤130 ≤150 ≤165 ≤180

2 抗压强度/MPa ≥5.0

3 抗弯荷载/板自重倍数 ≥1.5 ≥2.0

4 抗冲击性能/次 经 5 次抗冲击试验后，板面无裂纹

5 吊挂力/N ≥1000

6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 a/dB ≥48 ≥50

7 耐火极限 b/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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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热系数 c/[W/(m² ·K) — ≤2.0

10 含水率/% ≤10

12 5h 沸煮吸水率/% ≤20

13 石灰爆裂

最大破坏尺寸大于 2 mm 且小于或等于 10 mm 的

爆裂区域，每组板不得多于 15 处；不应出现

最大破坏尺寸大于 10 mm 的爆裂区域

14 泛霜 不应出现严重泛霜

注： 其他厚度的墙板可根据工程需要生产。

a 应采用双面粉刷普通砂浆成型的烧结墙板，且砂浆厚度 25mm 时，检测此项。

b当墙板用于防火墙等特殊部位时，应提供满足设计要求的耐火极限检测报告。

c应用于严寒或寒冷地区的分隔供暖与非供暖空间的隔墙墙板，以及夏热冬冷与温和地区的分户

墙墙板、楼梯间隔墙墙板以及外走廊隔墙墙板应检此项。

5.4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尺寸偏差

按 GB/T 30100 的规定进行。

6.2 外观质量

垂直度差按 GB/T 13545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其他检验项目按 GB/T 30100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

行。

6.3 面密度、抗压强度

按 GB/T 30100 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

6.4 抗弯破坏荷载

按 GB/T 30100规定的均布荷载法进行试验。

6.5 抗冲击性能

按 GB/T 30100 规定的砂袋法进行检验。

6.6 吊挂力

按 GB/T 23451 的规定进行。

6.7 5h 沸煮吸水率和泛霜

取 2 块外观完整的墙板，在每块墙板的任意处切取尺寸为 200 mm×200 mm×板厚的试件。5h 沸

煮吸水率试验和泛霜试验各 2 个试件。

试验方法按 GB/T 2542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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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石灰爆裂

取 2 块未经雨淋或浸水，且近期生产的外观完整的墙板，在每块墙板的任意对角处切取尺寸为

200 mm×200 mm×板厚的试件。

试验方法按 GB/T 2542 的规定进行。

6.9 传热系数

按 GB/T 1347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样品尺寸应满足检测设备的要求。

6.11 隔声性能

按 GB/T 19889.3 的规定进行。

6.12 耐火极限

按 GB/T 9978.1、GB/T 9978.8 的规定进行。

6.13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 GB 6566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尺寸偏差、外观质量、面密度、抗压强度、抗弯荷载。

7.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之一情况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厂生产试制定型检验；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配方、工艺等发生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和耐火极限每三年检测一次);

d)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再投入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2 抽样

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检验按 GB/T 2828.1 中正常二次抽样进行，项目样本按表 4 进行抽样。

表 4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项目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M 样本
样本大小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1 �2 �1 �2 �1 �2

151~280
1 8 0 2

2 8 1 2

281~500
1 13 0 3

2 13 3 4

501~1200
1 20 1 3

2 20 4 5

1201~3200 1 3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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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2 6 7

3201～10000
1 50 3 6

2 50 9 10

10001～35000
1 80 5 9

2 80 12 13

其他检验项目的样品用随机抽样法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抽样方案

见表 5。

表 5 物理力学性能项目和放射性核素限量检验抽样方案

序号 项 目 第一样本 第二样本

1 面密度/块 1 2

2 抗压强度/块 3 6

3 抗弯破坏荷载/块 1 2

4 抗冲击性能/块 3 6

5 吊挂力/块 1 2

6 5h 沸煮吸水率/块 2 4

7 石灰爆裂/块 2 4

8 泛霜/块 2 4

9 传热系数/件 1 2

10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件 1 2

11 耐火极限/件 1 2

12 放射性核素限量/kg 2 2

7.3 判定规则

7.3.1 外观质量与尺寸偏差项目检验判定规则

根据样本检验结果，若受检板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项目均符合本文件 5.1 和 5.2 中相应 规定

时，则判该板是合格板；若受检板外观质量、尺寸偏差项目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 5.1 和

5.2 中相应规定时，则判该板是不合格板。

根据样本检验结果，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不合格板数(u1)小于或等于第一合格判定数(A1)，

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偏差项目合格；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u1)大于或等于第一

不合格判定数(R1) 则判定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偏差项目不合格。

若在第一样本(n1)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u1)大于第一合格判定数(A1)，同时又小于第一不合格判

定数(R1)，则抽第二样本(n2)进行检验。

根据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的检验结果，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板数总和(u1+u2)小

于或等于第二合格判定数(A2), 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偏差项目合格。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中发现

的不合格板数总和(u1+u2)大于或等于第二不合格判定数(R2),则判该批外观质量与尺寸偏差项目不合

格。判定规则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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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判定规则

�1≤�1 合格

�1≥�1 不合格

�1<�1<�1 抽第二样本进行检验

(�1+�2)≤�2 合格

(�1+�2)≥�2 不合格

7.3.2 物理力学性能检验判定规则

7.3.2.1 出厂检验物理力学性能检验项目判定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试验结果，若 7.1.1 中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 5.3 中相应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批；

若 7.1.1 中出厂检验项目均不符合 5.3 中相应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批不合格。

b) 若出厂检验项目中发现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则按表 8对该不合格项目抽第二样本进行检验。

c) 第二样本检验，若无任一结果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批；若仍有一个结果不合格则判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7.3.2.2 型式检验物理力学性能项目和放射性核素限量判定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样本检验结果，若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为 0,则判该型式检验合格；

若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大于或等于 2,则判该型式检验不合格。

b) 在第一样本全部项目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数为 1,则抽第二样本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

c) 第二样本检验，若无任一结果不合格，则判该型式检验合格；若仍有一个结果不合格，则判

该型式检验不合格。

8 产品出厂

8.1 组合烧结墙板应在厂内自然养护不少于 14d 龄期后方可出厂。

8.2 出厂前应进行检验，符合本标准规定方可出厂。

9 标志、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及随行文件

应在出厂的墙板板面上按 4.3 的要求进行标记，并标注生产厂名称和生产日期。

出厂产品有质量合格证书和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应具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商标；

b) 生产厂名称、详细地址；

c) 产品规格、型号、主要技术参数；

d) 产品检验报告单中应有检验人员代号、检验部门印章。

产品说明书应具有下列内容：

a) 产品运输、堆放注意事项；

b) 烧结墙板安装工艺说明；

c) 墙体开槽、开洞注意事项；

d) 墙体饰面施工注意事项；

e) 后期使用维护注意事项。

9.2 运 输

板短距离可用推车运输，宜侧立搬运；长距离可使用车船等货运方式运输。长距离运输应打捆，

轻吊轻落。运输过程中应用绳索绞紧，支撑合理，防止撞击，避免破损和变形，必要时应有篷布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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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防止雨淋。

9.3 贮 存

9.3.1 条件

产品在常温常湿条件下贮存，环境条件应保持干燥通风。存放场地应坚实平整、搬抬方便。可库

房存放或露天存放。露天贮存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浸蚀介质和雨水浸害。

9.3.2 方式

产品应按型号、规格分类贮存。存放场地应平整，下部用方木或砖垫高。侧立堆放的烧结墙板，

板面与铅垂面夹角不应大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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